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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证券”，原名“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2024年4月对外披露的湖北光谷

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他公开披露文件、第三

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财信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财信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财信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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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发行人、公司、光谷东国

投 
指 

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 

财信证券 指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冶城投 指 湖北荆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大冶市政府 指 大冶市人民政府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条例》 指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 

《公司章程》 指 
《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章程》 

《募集说明书》 指 
《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报告期 指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之期间 

上年同期 指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之期间 

上年末 指 2022年末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

（不包括法定节假日）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 

注：本报告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

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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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发行人发行总额为不超过10.5亿元的企业

债券，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10.5亿

元。 

二、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名称 
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22光谷东/22鄂光谷东债 

债券代码 184282.SH/2280097.IB 

起息日 2022年3月14日 

2024年6月30日后的最近

回售日 
/ 

到期日 2029年3月14日 

发行规模（亿元） 10.50 

债券余额（亿元） 10.50 

债券利率(%) 5.30 

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每年付息一次，

分次还本，即自债券存续期第3年至第7年，每

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的20%偿还本金，到期利

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交易场所 上交所+银行间 

主承销商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代理人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增信机制 
本次债券由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项评级机构（如有）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发行时信用评级（如有） 主体评级 AA+，债项评级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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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未发生变更，为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信证券与发行人不存在利益冲突，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财信证券相关制度的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

债权代理人各项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对发行人资信状况、

募集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督促发行

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了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债权代理人通过定期向发行人发送重大事项排查表、对发行人开展回访、

查询公共平台信息等多种方式和渠道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

是否出现重大事项。债权代理人持续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督促

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并针对发行人重

大事项出具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二、监督债券募集资金及专项账户使用情况 

债权代理人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提示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

用募集资金、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按约定使用完毕前，债权代理

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和使用情

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另外，债权代理人现场核查了募投项目

建设和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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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续监测及排查发行人信用风险情况 

债权代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情况，跟踪发行人的诚

信状况和舆情，持续监测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债券偿付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情况，研判信用风险影响程度，对债权代理的债券持续动态开展监测、排查，

进行风险分类管理。 

四、督促发行人履约 

债权代理人在债券还本付息日前了解发行人的偿付意愿，督促发行人做好

还本付息工作安排，核实偿付资金筹措、归集情况，评估相关投资者权益保护

措施或者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性，提前防范和化解债券违约风险。 

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权代理人按照“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债权代理职责，报告期内发行

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六、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由湖北省融

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

持续关注增信主体的资信状况，通过查询公开资料、获取定期报告、核查重大

事项等方式，了解其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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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2023年度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湖滨路15号 

注册资本：2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余敦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

咨询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金属

矿及制品销售；物业管理；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3年6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817534030233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余敦强 

 

二、发行人2023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2023年度财务报告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24】第

0621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出自该审计报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要从事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用

事业运营、贸易等业务。 

2023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610,834.48万元，其中工程项目建设收入

104,597.72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17.12 %；自来水销售业务收入12,565.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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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2.06 %；公共运输业务收入5,371.80万元，占营业收入比

重为0.88 %；贸易业务收入198,488.38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32.49 %；矿产

品销售收入222,421.36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36.41 %。 

（一）营业收入变动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土地整理业务 - 7,875.57 -100.00 

土地出让面积减少 

及市政府土地规划

影响 

工程项目建设 104,597.72 124,922.40 -16.27 - 

自来水销售业务 12,565.10 11,140.97 12.78 - 

公共运输业务 5,371.80 4,901.18 9.60 - 

贸易业务 198,488.38 131,523.78 50.91 
业务规模 

扩大 

矿产品销售 222,421.36 14,431.35 1441.24 
业务规模 

扩大 

其他 55,933.40 22,881.31 144.45 
发行人力资源服务

业务规模扩大 

其他业务收入 11,456.72 13,219.83  -13.34  - 

合计 610,834.48 330,896.39  84.60  - 

 

（二）成本、费用变动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土地整理业务 - 5,761.32 -100.00 

土地出让面

积减少 

及市政府土

地规划影响 

租赁业务 5,708.36 7,009.88  -18.57  - 

工程项目建设 91,944.77 109,810.82 -16.27 - 

自来水销售业务 8,247.73 9,745.19 -15.37 - 

公共运输业务 9,207.98 9,025.99 2.02 - 

贸易业务 197,891.79 131,081.21 50.97 
业务规模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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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品销售 215,758.95 7,409.79 2811.81 
业务规模 

扩大 

管理费用 

 21,100.47   16,199.58  

30.25 

业务规模 

扩大，薪酬

等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54,698.97   50,283.93  8.78 - 

三、发行人2023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2023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 

流动资产 6,879,767.30 5,346,525.00  28.68  

非流动资产 877,769.82 860,698.27  1.98  

资产总计 7,757,537.12 6,207,223.27  24.98  

流动负债 2,159,966.52 1,647,316.87  31.12  

非流动负债 1,550,029.94 1,391,146.59  11.42  

负债总计 3,709,996.46 3,038,463.46  22.10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4,047,434.83 3,168,198.52  27.75  

少数股东权益 105.82 561.29  -81.15  

所有者权益总计 4,047,540.66 3,168,759.81  27.7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610,834.48 330,896.39 84.60 

营业利润 25,356.05 29,131.82 -12.96 

利润总额 23,007.24 21,260.30 8.22 

净利润 24,504.51 20,243.47 21.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4,496.96 20,601.24 18.9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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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幅度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813.29 -13,781.72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158.92 -120,900.46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927.70 133,305.49 43.9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141.74 47,186.25 -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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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发行人发行总额为不超过10.5亿元的企业

债券。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

10.5亿元，本期债券发行规模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3月15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规模10.5亿元，10亿元用于大冶先进制造标

准厂房建设项目，0.5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财信证券通过获取募集资金流水、现场访谈等方法，对发行人2023年度募

集资金使用和披露情况进行了核查。截至报告期初，22光谷东募集资金已按约

定使用完毕，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及信息披露情况。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在监管银行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四、募投项目核查情况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年度报告（2023年）》及财信证券的现场核查，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情况如下： 

本次债券计划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5亿元，其中10亿元用于大冶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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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厂房建设项目，0.5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已使

用完毕，募投项目主体建筑已完工，募投项目尚未竣工，尚未实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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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定期报告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按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了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3年年度报告，并将相关定期报告按时披露。 

二、临时报告披露情况 

2023年发行人发生1项重大事项，具体情况参加下表。 

重大事项类型 临时公告披露日期 

对外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

十 
202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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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最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数据及指标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万元） 6,879,767.30 5,346,525.00 

流动负债合计（万元） 2,159,966.52 1,647,316.87 

流动比率（倍） 3.19 3.25 

速动比率（倍） 0.48 0.53 

资产负债率 47.82% 48.95% 

作为大冶市最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主体，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业务规模

稳步发展，始终保持着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最近两年末，发行人的流动比率为3.25及3.19，报告

期内流动比率有所下降，主要是发行人一年内到期债务规模有所增加及其他应

付款增加，发行人流动比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最近两年末，速动比率分别

为0.53及0.48，报告期内速动比率有所下降，主要是随着发行人业务的开展，在

建项目的持续投入有所增加，使得存货有所上升。总的来看，最近两年发行人

短期偿债指标有所下降，但整体处于合理范围，发行人具备一定的短期偿债能

力。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最近两年末，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8.95%及

47.82%，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稳定，有息债务主要以长期债务

为主，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和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合理，具有较强的长期偿债能

力。 

二、偿债资金来源及偿债意愿分析 

（一）募投项目良好的经营收入是本次债券按期偿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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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债券拟将募集资金10亿元用于大冶先进制造标准厂房建设项目，

募投项目的良好收益是本次债券能够按时还本付息的基础，是本次债券偿付的

最直接收入来源。该项目收入主要包括生产厂房、物流仓库的出售与出租收入，

员工宿舍和食堂的出租收入以及物管收入。根据安徽环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

具的《大冶先进制造标准厂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经营期20年可

实现总收入221,137.82万元，其中：销售收入120,435.00万元，出租收入

88,839.18万元，物管收入11,863.64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税后）5.37%，投资

回收期6.51年，综合效益可观。整体上，项目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债券存续期

内收入对债券本息支付覆盖情况良好，盈利能力稳定，投资资金回收有保障，

是本次债券本息偿付的基础。 

（二）发行人良好的盈利能力是本次债券本息偿付的有力支撑 

发行人作为大冶市最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主体，拥有土地整理业务收入、

工程项目建设收入、自来水销售业务收入和公共运输业务收入等稳定的经营性

收入。截至2023年末，发行人经审计的资产总计7,757,537.12万元，负债合计

3,709,996.46万元，净资产合计4,047,540.66万元，资产负债率47.82%。2022年-

2023年，发行人经营收入保持较高水平，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330,896.39万元

及610,834.48万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20,243.47万元及24,504.51万元，近两年平

均净利润为22,373.99万元，能够覆盖本次债券利息的2倍以上。发行人稳定、良

好的净利润可以很好地支持发行人到期债务的偿还。 

（三）地方政府的持续大力支持为本次债券偿还提供了有力保证 

发行人是大冶市最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一

直得到大冶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发行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大冶市政府的持续

大力支持为本次债券偿还提供了有力保证。 

1、整合全市国有公司注入发行人，进一步做大做强发行人资产、盈利规模 

大冶市政府拟梳理全市53家国有企业注入发行人，发行人资产规模、盈利

能力将进一步得到有效提升。 

2、赋予发行人全市幼儿园教育经营权 



16 

 

大冶市政府拟在发行人名下组建幼教集团，负责统一经营全市幼儿教育

（幼儿园）市场。目前，发行人已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北仕腾教育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幼教业务的运营。 

3、梳理全市经营性商铺资产，注入发行人 

大冶市政府将全市所有市属单位名下商铺资产划入发行人，由发行人按照

市场化收费进行经营。随着经营性商铺资产的逐步注入，将为发行人带来稳定

的现金流入和优质的可变现资产。 

4、非金属矿山的统一经营权，进一步增强发行人的经营实力 

大冶市政府授权发行人统一实施大冶市全市非金属矿山整治修复及经营工

程。该项业务模式为对全市非金属矿山开采进行全面综合整治，并进行植被修

复，将全市非金属矿山的开采权收归国有，由发行人设立项目公司形式申请各

矿山的采矿权进行开采经营，并承担相关的整治及修复工作。目前，发行人正

在积极办理非金属矿山的采矿证书，已取得保安金山采矿许可证。随着采矿证

书的逐步办理，该项业务将逐步开展，形成较大的经营性收入，将使发行人偿

债能力得到进一步有效提升。 

（四）优良的资产变现能力是本次债券偿付的重要保障 

发行人长期保持稳健的财务政策，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

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截至2023年末，发行人流动资

产为6,879,767.30万元，占总资产比例88.68%，资产流动性好，必要时可通过流

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未来，若本次债券还本付息出现资金困难，发行

人可通过出售或抵押部分可变现资产、加强应收款项回收等获得现金，并优先

用于本次债券的还本付息。 

（五）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为本次债券的偿还提供制度保障 

发行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了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

市场经济需要的管理制度。发行人完善的治理结构和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为本

次债券偿还提供了制度保障。发行人将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严格控制

资本支出，尽可能的降低本次债券的兑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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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偿债意愿 

综上，发行人偿债资金来源丰富，有力保障了发行人按期偿付本次债券，

发行人偿债意愿积极，不存在相关违约及违规的迹象。 

 



18 

 

第七章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分析 

一、本期债券增信机制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22光谷东/22鄂光谷东债”由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投融资”）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2月23日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64号湖光大厦7楼 

法定代表人:王进力 

注册资本:人民币7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

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再担保、债券发行

担保。 

（二）背景及财务情况 

区域地位突出，股东背景很强，公司能够获得较大外部支持。公司是湖北

省内规模最大的省级国有融资担保平台，在湖北省内担保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公司控股股东联投资本隶属于湖北大型国有企业联投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湖北

省国资委，在业务发展、资本补充等方面能够得到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较大支

持。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湖北投融资资产总额195.71亿元，同比增长6.83%;

净资产155.46亿元，同比增长16.33%;资产负债率为20.56%。2023年度，湖北投

融资实现营业收入14.87亿元，同比增长19.01%:净利润8.09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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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湖北投融资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偿债能力正常。 

报告期内，公司相关增信措施未发生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增信

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没有重大变化。 

2023年度，发行人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承诺一致，未

发生重大变化，偿债安排及偿债保障措施运行良好。 

 

 

 

 

 

 

 

 

 

 

 

 

 



20 

 

第八章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2029年每年的3月14日。 

发行人于2023年3月14日进行了第1次利息支付，按募集说明书相关承诺执

行，不存在违约或延迟支付利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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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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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公司委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2022年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评级，根据 DGZX-R[2023]00811号

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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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其他情况 

一、募集说明书约定其他义务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触发或执行投资者保护条款，发行人没有发生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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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北光谷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

代理事务报告（2023年度）》之盖章页）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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